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审阅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文件，并对本次

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就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拟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任

职资格审查，在认真审阅了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履历后，我

们认为王兵先生、印志松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监督、协调

能力，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未发现其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王兵先生、印志松先生的任职资格、本次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补选王兵先生、印志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子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并提供差额补足

的议案 

公司各下属子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可以将应收账

款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现金资产，达到盘活资产存量的目的；同时，

资产证券化作为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之外的融资形式，可成为公司现



有融资方式的有益补充，拓宽其融资渠道，有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及中小股东公平、合理，

不会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的利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孔祥忠、陆正飞、占磊 

2023年 10月 9日 


